关于我校2005年度一集团航空科学基金申请有关事项的通知

　　为做好2005年度一集团航空科学基金的申请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1．我校2005年度一集团航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工作，自2005年1月10日开始，3月1日截止。请各学院积极组织教师申请，并在学校规定的受理期限内统一上报校科技部。
2．一集团航空科学基金采用2005年度新版《航空科学基金项目指南》，请至各学院资料室或校科技部科研办查阅。
3．航空科学基金的申请者，必须是项目研究工作的实际主持人，并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。优秀的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也可提出申请，但必须有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同行专家书面推荐（已具有博士学位的申请者除外）。

4．在读（含在职）研究生，已离、退休的科研人员不能作为申请者申请航空科学基金。已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在职博士生，经与导师协调，可以提出申请，但必须由导师书面推荐。

5．每位申请者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项目组成员申请（含参加）的航空科学基金项目数，连同在研的资助项目数，不得同时有两项。

6．鼓励我校教师与一集团科研院、所的人员联合提出申请，联合申请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资助。申请书封面左上角需注明“与ⅩⅩⅩ（单位名称）联合申请”。
7．申请书电子版格式请于2005年1月10日后登陆校科技部网站信息窗中下载。
8．2005年度对每个研究项目申请金额的限制分两类，含有实（试）验研究内容的项目一般不超过8.5万元，其它项目一般不超过7.5万元。研究年限一般不超过3年。

9．为提高申报质量，规范申请书格式，学校将开展校内评审。请申请者将申请书纸介质文件一份于2005年3月1日前交校科技部科研办。经校学术委员会审核通过后，将修改过的申请书纸介质文件六份于2005年3月15日前交校科技部科研办，并交纳评审费每项300元。
各学院要加强对申报工作的指导和协调工作，遴选出具有前瞻性、创新性的优秀项目申报航空科学基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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